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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部（处）文件 

研工〔2016〕9号 

闽南师范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延期毕业的暂行规定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全日制研究生申请延期毕业的相关工作，现根据《闽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

理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一、研究生须按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安排，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，一般不延长学习年限。延期

毕业不得超过最长学习年限。 

二、未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参加毕业资格审核或毕业资格审核不合格者，自动延期。 

三、已办理休学手续者，自动顺延相应的时间毕业；休学研究生如申请与同年级未休学研究生同

期毕业，则需按提前毕业要求进行考核。 

四、在最长学习年限内，因学位论文送审问题造成延期毕业者，自动延期。 

五、每年 4 月——5 月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对需要延期毕业的研究生情况进行核查统计，并于 5

月底将当年各类延期毕业研究生情况汇总统一报送研究生处，届时研究生处将集中受理审核、发文公

布延期毕业名单，进入延期毕业名单的研究生方可继续在教育部《学籍学历管理平台》注册，维持其

学籍。 

六、研究生在延长学习年限期间，学校不再提供国家研究生助学金（休学延期的研究生除外）、

培养经费等其他待遇，不予参与各类评奖。 

七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原《漳州师范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提前

毕业和延长学习年限的规定》（漳师研〔2012〕21号）中相关规定与之有冲突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闽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 

2016年 5月 4日 


